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：商業事件程序注意事項附件：商業事件程序注意事項　　

一、當事人或關係人應委任律師為程序代理人。但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法定

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（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條）。

二、商業事件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由程序代理人為程序行為（商業事件審理

法第7條）。

三、當事人或關係人、參加人或參與人應委任程序代理人而未委任，或委任

之程序代理人未到場者，視同不到場（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2條）。

四、本件採集中審理程序，兩造所有之書狀及其格式，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1

4條規定，應依下列方式辧理：

(一)向本院提出之所有書狀，應使用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(含線上起訴)服務

平台(https://efiling.judicial.gov.tw/SOL/Login.do)之電子書狀傳

送系統（下稱電子訴訟系統）傳送，律師得經由「司法院律師單一登

入」窗口傳送，系統作業使用手冊可於本院網站https://ipc.judicial.

gov.tw 之「商業事件/商業電子訴訟/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(含線上起訴)

服務平台簡介」查詢）。

(二)提出電子書狀之格式、記載方法及其他應遵循之事項，除依本院通知所

載事項辦理外，請參「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」之規定（可於

本院網站之「商業事件/商業電子訴訟/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相關法

令」查詢上開辦法）。

(三)書狀、文書或其附屬文件不能以前項方式提出者，應以文書或呈現其內

容之書面正本提出於本院，並自行送達書狀（含證據清單、附屬文件）

繕本予對造，且於書狀正本首頁，註明繕本寄送對造之日期。

(四)未依(一)至(三)規定提出之書狀，除別有規定外，不生提出之效力。

(五)商業事件文書內容或附具資料涉及預擬調解紛爭解決方案、營業秘密、

秘密保持命令、證據保全、保全程序，傳送方除僅傳送至法院外，得限

定文書或附具資料之全部或一部及傳送對象，並得設定為「保密」。

(六)為利於卷宗編訂、證據核對及商業調查官執行職務，當事人請於電子訴

訟系統傳送電子書狀後，另以紙本連同證據及附件（以標籤貼紙貼附於

書狀之右側並顯露編號）提出二份書狀於本院，如係商業訴訟起訴狀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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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事件 

電子書狀傳送系統作業說明書 

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（含線上起訴）服務平台 

（下稱司法院服務平台） 

 司法院服務平台就商業事件之系統作業操作方式請參本院網

站「商業事件/商業電子訴訟/1.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(含線上起

訴)服務平台簡介/檔案下載→線上起訴_商業事件使用手冊」。 

 商業事件電子書狀之格式、記載方法，請參商業事件使用電子

書狀傳送辦法（見本院網站「商業事件/商業電子訴訟/2.商業

事件使用電子書狀相關法令/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

法」）。 

 

原告／聲請人（主動造） 

 原告或其程序代理人登入司法院服務平台提出商業事件之起訴 

、聲請、上訴、抗告或後續書狀。 

 嗣於前開平台直接收受本院開庭期日、補正等通知，及對造答

辯書狀（電子檔）。 
 

被告／相對人（被動造） 

 被告或其程序代理人應於司法院服務平台下載列印「司法院電

子訴訟文書（含線上起訴）服務平台帳號申請證明」，提出至本

院，經本院開通帳號後，於司法院服務平台線上提出答辯書狀

（電子檔）。 

 嗣於前開平台直接收受本院開庭期日、補正等通知，及對造書

狀（電子檔）。 




